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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0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40382.htm [案情] 被告人熊某，男，1963

年10月27日出生，汉族，工人，因涉嫌绑架罪被羁押。2001

年1月27日下午，熊某跟踪其妻子马某至本市某宾馆，直

入607房间。熊某在服务台查询得知该房间登记入住者是张某

（男）后，立即打电话约其好友某甲，并让甲又邀约某乙、

某丙等三人赶往该宾馆门口会合，五人会面后，即一起闯

入607房间，发现其妻马正和张某躺在一起，即对张某一通拳

打脚踢（后经鉴定，张某的损伤程度维轻微伤甲级）。之后

，熊某责问张某如何解决此事，张某表示不知马某已婚，并

提出给熊某2万元了解此事。熊某则表示要了解此事，至少得

拿出10万元，威胁张某立即打电话去筹钱，并强迫张某当场

写下10万元的欠条。张某只得打电话给朋友黄某，以自己急

需用钱为由，让黄某送5万到朋友程某处再转交给熊某。随后

，在熊某的安排下，将张某带到甲租住的一房间内看押，由

乙前往程某处取走送来的5万元。由于张某的朋友报案，熊某

被抓获，张某被放回，其他同案人潜逃。 [问题] 请分析熊某

的行为性质。 [参考答案] 被告人熊某的行为应当以敲诈勒索

罪论处。 首先，敲诈勒索罪和以胁迫为手段的抢劫罪之区别

关键在于二者所采取的威胁方式、内容和占有财物的时空性

。熊某勒取张某的钱财，既非当场取得，所采用的手段也非

暴力威胁（熊某的暴力伤害也是一时激愤的单纯的伤害行为

，而非出于抢劫故意的暴力）。即本案中熊某虽有暴力相威

胁，但其获取钱财的手段并不是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



，而是抓住被害人的“短”进行敲诈，所获钱财也非当场取

得，故不符合抢劫罪特征。 其次，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主

要区别在于实现勒索目的方式不同。（勒索型）绑架罪是向

被绑架人的亲友或者其他相关第三人索要财物，所采用的威

胁手段主要是以杀伤被绑架人为内容，属于暴力威胁范畴。

而敲诈勒索则不以绑架行为为前提，其威胁或者要挟以及索

财命令的直接对象基本上为同一人，即被勒索人。本案中，

熊某以张某与其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相要挟，迫使张某

写下借据，勒索张某钱财10万元，但熊某并没有杀伤张某为

威胁，其勒索行为是发生并完成在控制张某人身自由之前的

。尽管勒索既遂的5万元是由张向其朋友借的，但仍是张某以

自己急需要用钱为由向朋友借来的。熊某要挟和勒索的直接

对象都是张某本人，而没有以控制张某的人身自由或伤害、

杀害张某为内容直接向他人发出勒索指令。总之，熊某勒索

成功所凭借的手段仍是张某的“把柄”，勒索的对象也仅是

张本人。故不构成绑架罪。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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